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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視「同等品」迷失工程品質的問題 

與 

落實「不限制競爭」之「審查」措施 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/葉宏安 

一、 前言 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與採購處重視所經辦公共工程維持良好品質的

作業有關機制與措施，前曾蒙不棄，邀以「QC 與ＱＡ辨別監工與監造

之機制兼論三級品管」為題，講述淺見。 

續應邀，就公共工程有關建材與設備之設計與施工，每因「同等

品」之要求，受背離正途之見解與作業處境影響，直接或間接令公共

工程品質迷失而低落的情況；謹強調於「同等品」迄乏可行之定義遵

循時，宜以「物如所值」為前提，維護採購依法「不限制競爭」之原

則，採工具性方便之「審查」措施，促成原期以「同等品」防範設計

綁特定規格，圖利不公，施工物不如所值，枉費公帑之效果，並實現

公共工程品質與進度精進的宗旨等想定，有所論述。 

二、 「同等品」乏可行定義引發不確定之問題研析 

（一）早年常是不諳工程者，特別關心公共工程的發包圖說中，有關

建材或設備的設計所採用成品的廠牌，似乎只要責成於所設計

廠牌之後加註「或同等品」，便感覺良好地放心無虞設計者綁特

定規格，導致圖利不公的弊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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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那時還可聽到工程專業者不避嫌，據理力爭有關建材或設

備成品的廠牌，不宜以「同等品」之不確定，混淆了其間不同

價值與品質的差異，有所辯證；而實施過程，除了不免發生是

否為「同等品」的履約爭議外，也曾發生以「同等品」搶進，

却品質低劣或不值的弊情，原是當初執著冠以「同等品」者護

航的後果。 

（二）自從政府採購法（簡稱採購法）實施後，仍常是不諳工程者強

調「同等品」附註於設計所採建材或設備品牌之後，以昭公允，

尤其是引據採購法第２６條及相關實施細則第２５條（詳附件

一），振振有詞之聲勢，要求設計者依法條所示，甚而不明列原

擬採用建材或設備成品的廠牌，而若仍擬列舉時，則需附註「同

等品」，惟，多不留意貽誤工程品質或進度的後果堪憂。 

依法行事固無從置啄，不過，却令設計者為相關建材或設備編

列的經費，與「同等品」是否物如所值且品質相當？開了大缺

口，陷於模糊不確定的迷失情況。復因缺乏「同等品」可行之

定義，實也不易具體定義，以致如何據實「審查」，令各方信服，

每引發履約爭議自係難免的情事，而弊情也從而孳生。 

（三）多年來，識者每嘆公共工程的品質，特別是機電器材設備，較

採購法實施前，更每下愈況不易維護良好，縱然一切依法辦理，

却仍有陷品質失控之無奈。少數工程專業而自重者，於今更不

易為良好品質辯解「同等品」混淆不宜不值之處境，為明哲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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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，據案例可悉，不惜費事費時，將施工廠商所提不宜之 「同

等品」，先以變更設計減帳後，另以新增項目覈實議減價金的措

施因應。如此，不難想見非但不免降低了工程品質，必也影響

正常的監造效率；如果遇到營造廠商不從引發履約爭議，或公

共工程規模大而繁瑣的情況，貽誤工程品質與進度的態勢必更

嚴重了。 

（四）至於工程專業却欠自重，因而失實誤了工程品質的情事，則屢

見不鮮。常有居心叵測順勢自始設局，非但不排斥引用「同等

品」，如果不列廠牌也無妨，其監造或營建專案管理的重點，特

焦聚在其不一而足之「審查」要求，俾把握審查的機會上下其

手的情事。當有識者提示，依法理應建構「不限制競爭」的措

施據以合理審查時，則每遭有意無意排斥，或以尚乏官方頒行

之作業憑據辦理為由迴避。以致，有工期４５天却審查逾１０

個月的案情、有將過期已折價、外觀與型號大同小異的機電類

產品，爽快地當作「同等品」審可而皆大歡喜的案情、也有魚

目混珠，將聲譽高、價位亦高的產品，與次品牌價位折半、型

錄所示功能規格類同者，以軒輊難辨而採次品牌為同等品的案

情。其間，若遇檢調查出其中弊情時，相關公共工程品質必然

受到木已成舟不易完善，或進度遲滯未竟全功的不良影響，若

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時，從工程實施成果看，仍難掩品質不如預

期係肇因自「同等品」之迷失而無奈。 



4 
 

（五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簡稱工程會）曾於民國８９年頒行「各

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」（簡稱作業手冊），其第三章 3.2.4

節就維護良好建材與設備的品質有所論述，並提出未強調「同

等品」之因應措施，可惜該手冊於民國１００年歲末，經該會

公告「不援用」，以致其有關論述與因應措施非但不克具體落

實，令「同等品」之聲勢更旺而迷失模糊不確定的情勢依舊，

因而，引發履約爭議損及工程品質與進度的情勢也依舊。 

有識者無論為工程專業自重明哲保身，抑或自始有心維護良好

的公共工程品質，處於如此迷失的情勢中，已屆盡信書則不如

無書的警惕，諒僅能就其主辦或過問之個案，想方設法自求多

福了。 

三、 理解「同等品」之道 

（一）「同等品」與「Ｒ＆Ｄ」之矛盾 

政府鼓勵產業創新研發產品，產業為了研發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

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簡書Ｒ＆Ｄ）的投資可以酌予減免稅，而

一旦研發出新產品或新工法，沒有不申請專利而成為獨家的，

若行銷至適用的工程，於設計階段採用時，却為不圖利獨家而

於其後僵化地附加「同等品」，非但有違政策，也讓事態陷入困

境。 

實際上採購法第２２條有容許獨家而採限制性招標的機制，只

是主辦機關不願冒圖利的風險或放任或遭設計者矇蔽，附註「同

等品」得以自我感覺良好，反而方便居心叵測者隐藏了弊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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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究以材料設備功能雷同為「同等品」，抑以價位接近為「同等品」 

工程設計上多以材料設備之功能為依歸，縱然有多家產品都符

合設計要求，難免各家生產技術或規模上有出入，於製造行銷

上成本也不一，以致售價也會有相當幅度的差異。何況，目前

國際化多元生產組合鏈，企業講求創新及樹立品牌，品牌亦有

價却每遭疏忽；例如；一般人都知曉國產電梯，如與著名國外

品牌製作的電梯規格雷同，也都符合安檢規定標準，其價差可

大了的情況，絶非於設計所擬廠牌之後附註「同等品」便佷公

平地「同等」了。因而，沒考量所編列建材設備之相關經費，

與所擬採用產品廠牌間之報價是否登對允宜，却不列廠牌或盲

從附加「同等品」，除了未實事求是，也不算是工程專業自重依

法行事的作為，復有似掛上未爆彈，自始即處於「不是不爆，

只是時候未到」險境之虞。 

（三）設計者係應用者，多欠準據辨正「同等品」的能力 

大凡是不諳工程者，誤以設計者也是其採用建材或設備的製作

者；實際上，除了少數客製化的要求可能是應設計者的要求製

作生產外，設計者不可能通才到熟識層出不窮的建材或設備產

品。至於產品大多是有廠牌的成品，而成品必需依法由其主管

相關商品領域的機關，就其軟硬體之功能品質檢核。設計者理

應就其應用的相關成品實用成效，是否如設計時所擬編相關廠

牌成品之經費得物如所值，負責為主辦機關及早把關作必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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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及覈實為依歸，而不宜似是而非地依商品檢驗程序重新審

核；例如：有設計者於監造階段將符合其列舉廠牌之防水塗料，

無視係業經商品主管機關出廠檢定合格之成品，要求另送檢驗

機構檢定，實係捨本逐末誤時誤事之舉。 

若再附加上「同等品」，由於缺乏明確定義以憑實施，諒若借重

一般客觀之評審者也不是通才，不易取得共識，則徒令事態模

糊化，非但工程品質不確定，設計責任亦難課定，甚而容劣幣

逐良幣之弊端油然伴生。 

（四）「同等品」法令失焦、設計或營建專案管理服務自重 

為「同等品」傷腦筋，除不諳工程者有意無意誤導外，法令失

焦也是主因。據法界高明人士提示，採購法第２６條幾乎全然

譯自ＷＴＯ相關條款，諒係已開發國家的水準，就產品的品質

是否屬「同等品」，已有符合其高水準的共識，不致將馮京當馬

涼，故只需明列成品規格而可不列舉品牌；其於滿足產品實用

的規格之餘，尚不失物如所值之基本認知，僅強調「不限制競

爭」的採購公平性已足。遺憾的是，目前國內公共工程業界，

似尚未普遍達到已開發國家的專業行情與水準，忽略了「不限

制競爭」之合宜措施，徒強調不得列舉廠牌，否則要附註「同

等品」以昭公允時，則有失焦而仍未克防範不公平，且容居心

叵測者有旁門左道可乘之機。故有必要正視，並採不僵化地擇

善固執之具體有效的措施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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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「同等品」係於公共工程圥期規劃編列經費預算與設計階

段，即先必需因應的事故，而受主辦機關委任設計者或技術性

管理的營建專案管理服務者，無論後續發包施工的模式為何，

均應慎於始，於設計階段即先舖陳免於後續施工履約爭議的有

關措施。尤其是後者於專案管理上，更有責任為「不限制競爭」

研提必要的措施，從而消弭「同等品」失焦的問題，且應自重，

從而得自外於居心叵測旁門走道之嫌。 

（五）另有案例可悉，有公共工程的主辦機關會同所委設計或營建專

案管理業者，為避免「同等品」失之不確定，逕採工程會頒行

之「施工綱要規範」相關篇章篇碼取代。經查相關篇章施工綱

要規範之驗收準則，已遭特定廠商植入獨家規格，形同指定獨

家；如此失之不公實不足取，而工程會有必要稽查，何以有關

施工綱要規範編審的作業上，發生如此欺瞞失控的情事，以致

成為公共工程品質與違誤法令源頭之一。 

四、 落實「不限制競爭」之「審查措施」 

借鏡工程會前頒行之「作業手冊」第三章3.2.4節與所附「特殊(專

利)工法或材料設備同等品之處理機制作業流程」(詳附件二)， 係依工

程的生命周期，分就「設計」、「招標訂約」以及「施工」等三階段， 

考量不以「同等品」之因應措施， 諒已務實兼顧「尊重設計者」，並

為營造廠商建構「不限制競爭」的公平環境，又能把握「物如所值」

之品質，且不致貽誤工程進度之措施，謹解讀如下列各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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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設計階段 

1. 源頭處理，不應隱瞞獨家產品 

建築設計者的創意與品味，有很大一部份係經由其慧眼選擇出

之建材與設備散發出來，理應尊重；惟尊重之前提仍應自重， 而

無隱瞞不可告人的情事。就「同等品」而言，若係獨家或專利

產品，即無同等品並存的可能，是以，實為獨家或專利之產品

卻附註「同等品」，即屬隱瞞的情事。 

有自信且自重的設計者，沒有理由拒絕於其勞務委託契約內明

定，不應隱藏獨家或專利之材料或設備之產品於設計圖說內，

否則即依採購法第八十八條之罰則法辦。諒此舉係「同等品」

課題源頭處理的措施，對欠敬業之設計者具暮鼓晨鐘的作用，

以利抑制潛在弊情於機先。 

2. 採用獨家或專利產品 

若設計需求獨家或專利的產品或工法， 不宜徒以「同等品」排

斥， 而宜由各方安排公正之第三者或有關專業公會， 公開地

探討採用獨家或專利產品之必要性或合理性； 若係符合政府政

策「R&D」之產品，為何不樂觀其成？除非因初期開發成本轉

嫁之售價過高，以致經費預算不克支應，否則不宜徒為圖利獨

家而卻步。至於一般顧慮設計者可能收受不法利益的情事，若

以透明行事尚未能堵絕， 則還有契約明定以採購法第八十八條

罰則候教，實較以「同等品」模糊其事得過且過的作法，乃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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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實事求是之道。 

(1)金額較鉅之採購 

採購法原本不排斥獨家或專利產品之採購，其第二十二條有

關限制性招標之各款中，便有個別議價的措施供主辦機關引

用。故宜就金額較鉅之獨家或專利之材料或設備，採另行邀

標議價的方式完成採購後，再整併入主體標工程中實施，以

竟全功。例如：台北市復興北路通過松山機場的地下路段，

為因應零沉陷的需求，先與具獨家工法的廠家議價後，納入

後續一般營造的主合約中實施，便是很好的案例。 

(2)金額較小之採購 

零星少量或金額較小之材料或設備，為免小題大作不利整體

工程的作業效率與進度，既經慎重將事決定採用獨家或專利

產品，則於標單內明示係該廠家向設計者報價之金額，並於

招標須知說明：於 低總價決標(或經減價決標)不變之前提

下，各該產品仍維該明示之單價，不與其他工程項目有關數

量或單價，需依一般規定，以決標價與原發包預算之總價或

底價差異之一定比例調降（或協商調降）之；以免投標工程

之營造廠商考量成本之準據不一，而得標廠商也不致因僵化

地一律調降該獨家或專利產品之單價後，令該獨家或專利產

品之廠商有藉口不供貨，滋生相關爭議，以致貽誤了工程進

度與公平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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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採用非獨家或專利產品 

既非獨家或專利之材料或設備，想當然至少有二家以上具符合

主要需求功能規格之廠品，故具競爭性。設計者固然未必遍識

所有產品之廠牌，仍應同時考量各該廠牌之品牌價亦屬旗鼓相

當者，否則便不應並予列舉。關鍵在於工程招標須知中應明示，

不限制投標廠商也可更廣泛地尋求雷同功能規格與品牌價而亦

具相當競爭性之廠牌投標，從而令事態已不是處於設計者掌控

的情勢。故設計者所列舉之材料或設備之廠牌後，若仍附註「同

等品」，則有畫蛇添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虞。 

（二）招標訂約階段 

1. 不限制競爭之重點配套措施 

(1)著重簽訂契約前之作業工具與相關審查機制 

基於公共工程立案前，必先經構想書，約30%實質規劃設計

的先期規劃審議過程，除確定符合使用需求功能外，重點在

覈實經費預算為依歸。故主要建材設備或工法相關預算之編

列，理應以物如所值之前提審核，且應持續衡定，以維工程

的品質。因而，先期規劃設計的成果不容於發包階段迷失，

令隨後施工也迷失。 

工程招標有關文件乃工程承先啟後的關鍵準據，就非獨家或

非專利之材料或設備產品有關廠牌，既表明「不限制競爭」

之原則， 理應容投標廠商具選擇權；可全部或部份參選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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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所提示之廠牌，也可全不參採，而自行提出其他雷同規格

功能之廠牌，以彰公允。惟也不宜放任而有所約制， 以免失

控導致物不如所值，損及主辦機關之權益， 故仍應備相關專

業之審議機制並及早釐清，以免轉移到施工期間，還費神費

事費時地為材料或設備之廠牌是否為同等品的問題，糾纏不

決貽誤了工程進度。 

原則上不宜匆忙先簽訂工程契約，而於招標文件內具備工具

性表單明示，允許就投標廠商投標時，可自主另行選用的廠

牌；於總價決標之前提下，於得標後即須會同設計者於簽訂

契約前先審可； 其未能審可者，由設計者向主辦機關陳明係

功能規格有所不逮，抑為物不如所值。經主辦機關或其所委

託之營建專案管理服務者考證釐清其間差異情節，決定是否

採用或另行選用可採納者，據以作成紀錄納入契約後簽約憑

辦。 

(2)投標廠商之自主選用主要建材設備計畫（或清單）表（簡稱

自主清單） 

建構所擬二類工具性表格化措施之通用參考樣本（詳附件三

之１與之２），歸納其主要作業機制綜述如下： 

較具規模或屬性繁瑣之工程，採 有利標或統包模式發包

時，依規定可成立工作小組，辦理評選之前置彙整或釐清的

作業，故有關材料或設備產品之廠牌是否 有利或至少物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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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值，理應為評選之重要作業，需有較具體之評比措施。 

主辦機關評選之工作小組彙整所有投標廠商經簽認之「自主

清單」製作一評比表，以利比對各投標廠商自主選用者與設

計者原提出相關器材品牌間之差異，其優劣情節自明，以資

評選委員擇優決標。決標後就原未列入清單或仍有未確認之

少數產品廠牌，經主辦機關與得標廠商協商確認合宜之品牌

後會簽，並作成紀錄納為契約文件之一據以簽約憑辦。 

(3)自主選用評比之 有利基 

將「 有利基」焦聚在列入材料與設備之廠牌評比部份。可

想見投標廠商必然就該部份慎重自主選用相關廠牌與相關功

能規格，不致遜於設計所提示者，甚而以「物超所值」之優

勢克敵制勝。如此形成良性循環競比 有利之機制，諒較制

式評選百分比評分表更有利基。是以若不採用此廠牌競比之

機制，而仍僵化以「同等品」三字模糊其事，無異令 有利

之審查機制破功。 

2. 避免廠牌排序之誤會 

投標廠商於「自主清單」之材料設備產品廠牌欄內自主列舉時，

難免以上下或先後排列示意之，又常賦予序碼以資鑑別。依案

例經驗，為避免審計或其他不諳工程者，曾誤會各廠牌依序碼

而仍有優與次優之先後序，以致於施工階段實施時， 遭質疑未

採用序位在前者，有不利主辦機關權益之虞； 而一旦採用序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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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後之品牌時，則要求依規定以變更設計扣減差價。這些節外

生枝的困擾，有必要於清單備註但書或於招標須知內說明；既

已於 低總價之前提下併列之品牌，當均係設計上適用之產

品，已不再計較功能規格與牌價尚有些微差異之情節，而無優

先或次優之別，從而消弭疑議與矛盾。否則，豈不是反而有圖

利列於較前廠牌為獨家之嫌？。 

3. 避免投標後缺廠商簽認之評比 

從有些案例可悉，因未事先將廠商「自主清單」納為招標文件

之一，而係從各廠商投標所提投標計畫書內，費事又費時摘取

相關材料設備品牌之資料，據以彙整出評比表，難免掛萬漏一

或誤置。以致決標後，遭未得標廠商質疑不公而引發爭議事故。

因而，實應以取決於投標廠商投標時即已簽認的表單憑辦，自

無不平之鳴，且又事半功倍。故投標須知應先備妥該清單，責

由投標廠商先三思後選用填具，並簽認後并其他規定之投標文

件投標，否則為無效標，以昭慎重其事。 

4. 避免半調子的殘缺「審查」 

有案例顯示：徒然要求投標廠商自主填具主要建材或設備成品

之廠牌以示不限制競爭，却未具設計者所提物如所值的參考廠

牌以供評比而失準據，以致仍有上下其手之弊情。此外，有於

施工將屆時方認真要求審查，或廠商有機會，故意提出不值不

宜的廠品，則勢將仍陷於習常誤時誤事的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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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施工階段 

有關材料、設備產品之廠牌既經前述作業機制後簽約，原則上，

主要器材之品牌已大勢底定，施工期間各方理應全力奮勉依約

施工，無需為習常以同等品懸置不決而困擾。惟遇屬性特異且

工期較長之工程，不免發生部份材料或設備產品缺貨、或罷工

出不了貨、或不生產、或有類似功能規格產品推陳出新等意外

情事，經廠商要求變動更易時，原則上，以不折損工程品質、

或貽誤整體工程進度以及維護採購法公開、公平之前提，仍宜

受理因應的措施如下述各項： 

1. 變動材料設備之品牌即屬變更設計 

除了少數業經明確標準化生產及認證程序之產品， 由任一廠牌

生產出貨均無虞其功能規格之品質時，當可依監造之品質確認

程序(Quality Assurance簡稱QA)認同為設計者所列舉品牌之

「同等品」實施外，原則上更動契約明定之品牌， 而改採用其

他品牌、或以價值工程、或以代替工法取代時， 均屬營造廠商

自提零星變更設計而應經有關專業之審議，且就當時品牌間之

差價議價，惟宜只議減價金，若價增時，則由廠商自行吸收，

以免非議。 

2. 避免減價收受之變更貽誤工進 

有關材料或設備之品牌既經訂約前合理或 有利之審議後決標

訂約，除非主辦機關之經費預算有意外不克如約支應之困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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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於施工期間由主辦機關或設計者主動提議折減材料或設備

價值之取向變更品牌，以免衍生可能圖利施工廠商之疑慮。而

無論由主辦機關或設計者或施工廠商提議有關材料或設備品牌

之變更，應先檢視前經核定或納入契約之總工程進度，不致因

後來所提變更，衍生一系列有關分項工程進度之調適後失控或

延誤之情節；方會簽同意「變更設計提議單」；否則，即需放

棄此項變更之議。而除了少數依約屬「不可抗力」之情事，更

應避免隨興以崇尚時新之藉口變更品牌而誤事。若設計者真有

理想而有任何變更品牌之意圖，也應及早提議，以免失之勉強

亂了大局。 

諒上述一系列於施工階段有關工程材料或設備品牌涉及變更或

確認之作業措施，非但有助事後審計隨機稽查，若一旦有弊情，

必然係各方連坐之情勢。故得以防範不公、不平或蹉跎工程進

度或坐困營建管理失控、施工成效不彰之情事。 

五、 結語 

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與所委託之工程專業技術服務，理應以技術專

業之職能實事求是克竟事功，相關法令所提示工程材料或設備廠牌以

「同等品」因應之用意，係傳統概念性的用詞，惟不易定義，尤其是

尚乏「不限制競爭」以及「物如所值」之務實機制。 

本文相關論述與所擬因應措施，係考量物如所值、公開、公平，

以及施工如期如質之前提與原則，期盼貫徹「不限制競爭」與相關「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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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」能務實作業，尤其是經先期以工具化之表單簽認，簡明而少爭議，

不難實施。雖尚非法令明定的作為，主辦機關與專業技術服務仍宜考

量擇善固執參辦，避免屈從不諳工程者有意或無意以「同等品」因循

成習，陷入諸多不宜或迷失之泥淖，復自食各方回頭質疑欠專業、服

務欠滿意之惡果，從而落實公共工程品質與進度精進有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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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第二十六條   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。其有國際標準

或國家標準者，應從其規定。 

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

性，諸如品質、性能、安全、尺寸、符號、術語、包裝、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

序、方法及評估之程序，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。 

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特定來

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。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，而已在招標文件

內註明諸如「或同等品」字樣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細則第24條 

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國際標準及國家標準，依標準法第三條之規定。 

細則第25條 

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稱同等品，指經機關審查認定，其功能、效益、標

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。 

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，並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，廠

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、價格及功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

料，以供審查。 

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，未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，得

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，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、價格及功能、

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，以供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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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
規劃設計廠商所提設計成果

應依功能或效益訂定招標文件；但無法
以精確之方式說明招標要求，需提示廠
牌以表明符合其設計功能與效益之產品
時，應不少於二家以上

是否採用特殊(專利)
工法或材料設備

否

機關(審查委員會)審查

是

認定其必要性及
公開處理方式

於標單內載明價格，
不再折減或調整

就專利工法或材料
設備另行招標

專利權金額大者專利權金額小者

招標文件明訂投標廠商可提出符合
功能、效益及規範之其他廠牌

機關(審查委員會)審查

確認是否接受為
代替或同等

作成紀錄簽訂契約

同等

施工期間有新工法或產
品出現或契約所訂廠牌
缺貨、不生產、承包廠

商提出其他廠牌

機關(審查委員會)審查

簽訂契約

施工同等

不同等

設
計
階
段

招
標
訂
約
階
段

施
工
階
段

契約明訂不得隱藏獨家或專利否則
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八條罰則辦理

特殊(專利)工法或材 料設備暨同等品之處理機制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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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三之１ 

○ ○ ○ ○ 新建工程 

自主選用主要建材設備計畫（或清單）表 
（ 一般招標模式適用） 

壹、填表說明 

一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6條有關「不限制競爭」與「審查」之原則辦理。 

二、投標廠商應就設計之規格需求與參考品牌，自主選用不限於參考品牌符

合需求規格之其他品牌之產品至少二家或二種以上，以資併投標資格由

主辦機關於開標前審查。（涉及專利或獨家之情節已依另行措施辦理） 。 

三、凡自主選用非設計之參考品牌者，應附該品牌正式之型錄說明，提供審

查認可。經審查有問題或較差者，於開標前需先釐清或具結調整為可接

受者。 

四、決標前，經審查認可物如所值之建材或設備品牌間縱有差價，於總價決

標之前提下，係均可接受者，而沒有優先序與差價的問題。 

五、決標後簽約前，續就經具結調整較差或有問題的建材或設備品牌，確認

為雙方均可接受之品牌後，一併納入契約憑辦。 

六、於履約期間，廠商應負責經審可任一品牌之取得，並經依約審定實物與

必要檢測後施作。若擬改用非已納入契約之品牌，應於不影響總工程進

度之前提下，依變更設計之機制申辦，若非依約有關減價收受之情節，

仍應循市價之差異追減不同品牌間之差價，且不得追加，以資核辦。 

七、本投標廠商自主選用計畫表為投標必要文件之一， 若未經廠商簽章， 或

未納入投標文件，或未同意釐清或具結調整為雙方可接受之建材或設備

規格及品牌時視為無效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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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主要建材設備(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各項)使用計畫 

（ 以下為參考樣本， 請依各工程實際需求編製） 
項次 需求項目 基本要求 設計參考廠牌／

專業廠商 

廠商選用廠

牌/專業廠商 

備註 

1 預拌混凝土 

（ 供應廠商） 
2000-5000psi 台泥、亞泥、國產   

2 鋼筋（ 供應廠 

商） 
無輻射鋼筋 

一般及高拉力鋼 

筋 

豐興、東和   

3 鋼構（ 供應廠 

商） 
H型、圓形方型 

鋼管 

A36或A572 

中鋼、春源   

4 天然花崗石 

（ 地坪、牆 

面） 

地坪-5cm 

牆面-2cm    

5 高架地板 60*60cm 惠亞、鴻亞、震旦

行   

6 止滑石英磚 30*30cm 

30*60cm 

具止滑 

冠軍、羅馬、白馬   

7 方塊地毯 60*60cm 錄邑、英邦、維東   

8 高架地板+方 

塊地毯  同5、7   

9 整體粉光+金 

剛砂     

10 PVC地磚 60*60cm 太格、合聖、南亞   

11 整體粉光+耐 

磨環氧樹脂 

（ EPOXY） 

含電力、電訊、 

電腦網路、空 

調、排給水、消 

防及相關管理空 

六啟、路得、國泰   

12 金屬造型天花 厚度2T粉體烤漆 及裕、民騏、亞羿   

13 半明架礦纖天 

花 
60*60cm 及裕、民騏、喜陽   

 

 

投標(代表)廠商: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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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之２ 

○ ○ ○○ 新建工程 

自主選用主要建材設備計畫（或清單）表 
（ 適用最有利標與統包之模式） 

壹、填表說明 

一、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6條有關「不限制競爭」與「審查」之原則辦

理。 

二、投標廠商應就設計之規格需求與參考品牌， 自主選用不限於參考

品牌符合需求規格之其他品牌之產品至少二家或二種以上， 以資

有利之評比。（涉及專利或獨家之情節已依另行措施辦理）。 

三、凡自主選用非設計之參考品牌者，應附該品牌正式之型錄說明， 提

供審查認可。 

四、決標前，經評審認可物如所值之建材或設備品牌間縱有差價， 於 

總價決標之前提下，係均可接受者，而沒有優先序與差價的問題。 

五、決標後簽約前， 續就少數經評審較差或有問題的建材或設備品 

牌，協商釐清後調整雙方均可接受之品牌，一併納入契約憑辦。 

六、於履約期間，廠商應負責經審可任一品牌之取得，並經依約審定

實物與必要檢測後施作。若（統包契約有同意變更設計的措施時）

擬改用非經審可之品牌，應於不影響總工程進度之前提下，依變

更設計之機制申辦，若非依約有關減價收受之情節，仍應循市價

之差異追減不同品牌間之差價，且不得追加，以資核辦。 

七、本投標廠商自主選用計畫表為投標必要文件之一，若未經廠商簽 

章，或未納入投標文件，視為無效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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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主要建材設備(包括但不限於下列各項)使用計畫 

（ 以下為參考樣本， 請依各工程實際需求編製） 
項次 需求項目 基本要求 設計參考廠牌／

專業廠商 

廠商選用廠

牌/專業廠商 

備註 

1 預拌混凝土 

（ 供應廠商） 
2000-5000psi 台泥、亞泥、國產   

2 鋼筋（ 供應廠 

商） 
無輻射鋼筋 

一般及高拉力鋼 

筋 

豐興、東和   

3 鋼構（ 供應廠 

商） 
H型、圓形方型 

鋼管 

A36或A572 

中鋼、春源   

4 天然花崗石 

（ 地坪、牆 

面） 

地坪-5cm 

牆面-2cm 
   

5 高架地板 60*60cm 惠亞、鴻亞、震旦

行 
  

6 止滑石英磚 30*30cm 

30*60cm 

具止滑 

冠軍、羅馬、白馬   

7 方塊地毯 60*60cm 錄邑、英邦、維東   

8 高架地板+方 

塊地毯 
 同5、7   

9 整體粉光+金 

剛砂 
    

10 PVC地磚 60*60cm 太格、合聖、南亞   

11 整體粉光+耐 

磨環氧樹脂 

（ EPOXY） 

含電力、電訊、 

電腦網路、空 

調、排給水、消 

防及相關管理空 

六啟、路得、國泰   

12 金屬造型天花 厚度2T粉體烤漆 及裕、民騏、亞羿   

13 半明架礦纖天 

花 
60*60cm 及裕、民騏、喜陽   

 

投標(代表)廠商: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